附件2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协会优秀工程咨询成果水平评价
申报材料编制与报送要求
一、总体编制要求
（一）申报表及材料内容用中文填写，数字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二）文字材料应齐全、数据准确，内容重点突出，层次分明，语言流畅，字迹工整；
（三）相关图纸采用扫描件或其他不可编辑版；
（四）成果主要贡献人员一般为主专业人员及相关专业有突出贡献的人员，每项限报10人。工程咨询成果水平评价申报表和申报项目排序表中的主要贡献人名单必须一致，一旦申报，不得更改；
（五）国内单位合作完成的工程咨询成果，由主完成单位负责申报，申报表上要准确注明合作成果的各单位全称，合作各方均须加盖公章；
（六）附件3的工程咨询成果水平评价申报表可从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协会网站http://www.sygcjsxh.com下载。
二、工程咨询成果申报材料的具体要求
1.填报申报表（附件3），其中的“项目概况、难点及先进性”要包括以下内容：
（1）项目的简单介绍；
（2）申报理由； 
（3）与当前国内外同类项目主要经济指标的对比情况；
（4）与当前国内外同类项目主要技术成果的对比情况（包括技术指标）；
（5）采用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的，要说明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的名称及来源（注明保密等级，可否有偿转让等，申报一等需附查新报告）。
2.提交相关评价或鉴定证书 
3.附件材料：
所有咨询成果有图纸和照片等的项目应包括必要的图纸、照片等：
（1）工艺项目应附总平面布置图及主要工艺流程图、设备表，采用新工艺的系统图；
（2）普通建筑项目应附总平面图；
（3）需要时，应提供整个项目和新技术的有关音像制品。
4.证明材料
（1）申报单位相应的工程咨询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2）获局级一、二等奖的奖励证书或文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如局级不开展优秀咨询成果奖评选的，开具不开展证明即可；
（3）最近三年内完成的咨询项目没有发生过较大质量安全事故的承诺书，加盖单位公章； 
（4）申报一等要由有资质单位出具的查新检索报告；
（5）国（境）外项目需附项目合同和上级主管部门或建设单位对咨询项目的评价意见；
5.不同类行的咨询成果还应提供如下证明材料
（1）工程咨询新理论、新方法研究类成果
须出具在国内外学术会议或有重要学术影响的专业刊物或内参上发表的证明性资料（如国外影响因子8左右的期刊，或国内与石油工程建设相关的专业核心期刊）并获得了院士等权威专家或权威机构高度评价的证明，或获得了实际应用效果的省部级或行业级权威证明。
（2）规划、专题及专项类咨询成果
①任务来源证明资料（如任务书，或合同等）；
②委托方验收，如验收材料，或业主组织的专家审查，或批复等；
③专家评估或评价意见；
④上级审批批准实施意见或业主认可同意实施意见（专题和专项包括这个内容）或成果采纳证明或应用证明；
（3）项目咨询类成果
①任务来源证明资料（如任务书，或合同等）；
②专家评估或评价意见；
③上级审批意见或业主认可意见（如批复等）。
（4）评估咨询类成果
①任务来源证明资料（如任务书，或合同等）；
②委托方对成果质量的评价；
③规划和项目的中期或后期评价须出具专家评价意见。
（5）全过程工程咨询成果
①任务来源证明资料（如任务书，或合同等）；
②建设单位验收及评价意见;
③已开展建设或建成投产的项目还须出具建设单位的开工建设证明或使用效果证明；
④已开展建设或建成投产的项目还须出具建设单位的开工建设证明或使用效果证明；
⑤工程项目管理报告应包含工程项目的全过程管理，须出具用户应用证明、竣工验收证明。
6.由于申报成果的特殊性所需的其他证明材料（所有证明材料均必须加盖出具单位公章）。
三、申报材料报送
（一）申报采用线上申报，申报时按系统要求的位置上传各类文件。
（二）此外，申报材料要形成一套与线上申报材料完全一致的电子版资料。申报表和相关证明材料放在一个文件夹中，顺序为申报表然后证明材料，证明材料顺序按“工程咨询成果申报材料的具体要求”中所列顺序排列；附件材料放一个文件夹；两部份资料统一放在一个文件包里。
（三）申报表和申报项目排序表（附件3、附件4）同时报送电子版可编辑文件和盖章扫描件。
（四）申报单位应按规定时间完成线上申报，同时将一套完整的电子版资料发协会联系人邮箱；
